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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台州市生态环境局路桥分局提出。 

本文件由浙江省环保产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台州市生态环境局路桥分局、浙江省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巨东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和合环境资源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贺志庆、许旭敏、丁聪、李俊杰、朱英杰、郭馨尹、王陈洁、金亦豪、张如竹、

毛其乐、郑放林、张欣、贺巧玲。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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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生有色金属工厂低碳运行评价指标体系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再生有色金属工厂低碳运行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要求和指标体系。 

本文件适用于再生有色金属行业工厂低碳运行指标计算和低碳运行水平评价。再生有色金属包括

再生铝、再生铜、再生铅、再生锌等。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再生有色金属工厂 recycled non-ferrous metal factories 

以废杂有色金属为原料，生产有色金属及其合金的工厂。废杂有色金属指金属状态的废料，不含“含

铜污泥”“含氧化铝烟尘”“含铅浸出渣”“含锌炼钢烟尘”等其他有色金属二次资源。 

4 基本要求 

工厂应依法设立，在建设和生产过程中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近三年（含成立不

足三年）无较大及以上安全、环保、质量等事故，未受到节能、环保等相关管理部门的处罚。 

工厂生产现场应布局合理整洁、功能区标线清晰。 

以自然年为一个评价周期，即每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在评价周期内正常运行，达到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规定的水、大气、固体废物、

噪声等污染排放（控制）要求。 

5 指标体系 

分类 

低碳运行评价指标体系分为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定量评价包括碳排放强度、能源效率、资源利用、

生态环境等一级指标，定性评价包括低碳运行技术、低碳管理能力等一级指标。低碳运行评价指标体系

详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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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低碳运行评价指标体系 

分类 一级指标 序号 二级指标 单位 

定量评价 

（A） 

碳排放强度 A1 单位工业增加值碳排放量 tCO2e/万元 

能源效率 
A2 单位产品能耗 kgce/t 

A3 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 % 

资源利用 

A4 土地资源产出率 万元/亩 

A5 单位产品水耗 m3/t 

A6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 

A7 
工业固体废弃物（含危险废

物）处置利用率 
% 

生态环境 A8 单位产品废水排放量 m3/t 

定性评价 

（B） 

低碳运行技术 

B1 节能减碳技术 / 

B2 清洁运输 / 

B3 设备及工艺优化 / 

低碳管理能力 

B4 绿色制造体系 / 

B5 绿色低碳品牌建设 / 

B6 智慧低碳管理 / 

定量评价指标 

5.2.1 单位工业增加值碳排放量 

单位工业增加值碳排放量等于统计期内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与工业增加值的比值，见式（1）。 

 𝐶 =
E

V
× 100% ······················································ (1) 

式中： 

C —— 单位工业增加值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万元（tCO2e/万元）； 

E —— 统计期内，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含直接和间接排放），单位为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 

V —— 统计期内，工业增加值，单位为万元。 

5.2.2 单位产品能耗 

单位产品能耗等于统计期内企业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与产品产量的比值，见式（2）。 

 Ee =
Ec

P
 ·························································· (2) 

式中： 

Ee —— 单位产品能耗，单位为千克标煤/吨（kgce/t）； 

Ec —— 统计期内，工业综合能源消费量（包括煤、油、气、电等），折算为标准煤，单位为千克

标准煤（kgce）； 

P —— 统计期内，产品产量，单位为吨（t）。 

5.2.3 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 

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等于统计期内企业可再生能源消耗量与总能源消耗量的比值，见式（3）。 

 R =
Er

Et
× 100% ····················································· (3) 

式中： 

R —— 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单位为百分比（%）； 

Er —— 统计期内，可再生能源消耗量（包括绿电、生物质能、太阳能等），折算为标准煤或千瓦

时（kWh）； 

Et —— 统计期内，总能源消耗量，单位与Er一致。 

5.2.4 土地资源产出率 

土地资源产出率等于统计期内企业税收与工业用地面积的比值，见式（4）。 

 L =
V

A
 ··························································· (4)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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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 土地资源产出率，单位为万元/亩； 

V —— 统计期内，企业税收，单位为万元； 

A —— 工业用地面积（含生产厂房、仓储等），单位为亩。 

5.2.5 单位产品水耗 

单位产品水耗等于统计期内企业新鲜水取水量与产品产量的比值，见式（5）。 

 Wp =
W

P
 ·························································· (5) 

式中： 

Wp —— 单位产品水耗，单位为立方米/吨（m3/t）； 

W —— 统计期内，新鲜水取水量（不含回用水），单位为立方米（m3）； 

P —— 统计期内，产品产量，单位为吨（t）。 

5.2.6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等于统计期内企业工业重复用水量占工业用水总量的比值，工业用水总量等

于工业用新鲜水量与工业重复用水量之和，见式（6）。 

 Wr =
Wu

Wf+Wu
× 100%·················································· (6) 

式中： 

Wr ——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单位为百分比（%）； 

Wu —— 统计期内，工业用水重复利用量（包括循环冷却水、回用中水等），单位为立方米（m3）； 

Wf —— 统计期内，新鲜水取水量（不含回用水），单位为立方米（m3）。 

5.2.7 工业固体废弃物（含危险废物）处置利用率 

工业固体废弃物（含危险废物）处置利用率等于企业安全处置、综合利用及安全贮存的工业固体废

物量（含危险废物）之和与当年工业固体废物总产生量的比值，见式（7）。 

 Kr =
Zr

Z
× 100% ····················································· (7) 

式中： 

Kr —— 工业固体废弃物（含危险废物）处置利用率； 

Zr —— 统计期内，企业安全处置、综合利用及安全贮存的工业固体废物量（含危险废物）之和，

单位为吨（t）； 

Z —— 统计期内，企业工业固体废物总产生量，单位为吨（t）。 

5.2.8 单位产品废水排放量 

单位产品废水排放量等于统计期内企业工业废水排放总量与产品产量的比值，见式（8）。 

 We =
Wd

Q
  ························································· (8) 

式中： 

We —— 单位产品废水排放量，单位为立方米/吨产品（m3/t）； 

Wd —— 统计期内，工业废水排放总量（经处理后外排或未回用的水量），单位为立方米（m3）； 

Q —— 统计期内，合格产品产量，单位为吨（t）。 

定性评价指标 

5.3.1 节能减碳技术 

企业/工厂按国家规定要求，组织开展减污降碳、节能评估等工作，采用节能减碳技术。 

5.3.2 清洁运输 

企业/工厂推进产品全生命周期运输车辆（货车、船、叉车等）的清洁化行动，提高再生有色金属行

业生产所需原材料、产品等上下游运输配送的清洁运输占比。 

5.3.3 设备及工艺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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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工厂积极推进设备升级与工艺革新，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助力节能减排。 

5.3.4 绿色制造体系 

企业/工厂绿色制造体系完善，积极开展产品碳足迹核算与认证工作。 

5.3.5 绿色低碳品牌建设 

企业/工厂获得绿色低碳领域相关荣誉。 

5.3.6 智慧低碳管理 

企业/工厂积极推进智慧化低碳管理模式，借助数字化技术优化资源配置、降低能耗，以科技创新

赋能可持续发展。 

低碳运行评价计算方法 

再生有色金属工厂低碳运行评价总分数（F）为定量指标评价计算值（A）和定性指标评价计算（B）

之和，按照公式（9）计算，低碳运行评价总分数满分为100分。 

 F = ∑ Ai/Ci × Wi8
i=1 + ∑ Bi6

i=1   ············································ (9) 

式中： 

F —— 低碳运行评价总分数； 

A —— 定量评价指标计算值； 

B —— 定性评价指标得分； 

C —— 指标引领值； 

W —— 指标评价权重。 

注： ①定量评价指标权重及引领值详见附录A。②附录A定量评价指标中正向指标（越大越好的指标）和逆向指标

（越小越好的指标）数值的无量纲化分别采用指标值/引领值、引领值/指标值。③定量评价指标中数值的无量

纲化最大为1，即指标值/引领值、引领值/指标值大于1时视为1。④定性评价指标得分依据附录B指标说明进行

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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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低碳运行评价指标体系定量评价指标引领值及权重 

分类 一级指标 序号 二级指标 权重 单位 引领值 指标性质 

定量评价 

（A） 

碳排放强度 A1 
单位工业增加

值碳排放量 

再生铜 

12 tCO2e/万元 

1.2 

逆向指标 
再生铝 1.0 

再生铅 1.1 

再生锌 4.0 

能源效率 
A2 

再生铜及铜合

金管材全工序

单位产品综合

能耗 

紫铜 

8 kgce/t 

190 

逆向指标 

普通黄铜 270 

复杂黄铜 400 

青铜 480 

再生铜及铜合

金棒材全工序

单位产品综合

能耗 

紫铜 199 

普通黄铜 197 

复杂黄铜 211 

青铜 340 

再生铝全工序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125 

再生铅全工序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100 

再生锌全工序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800 

A3 可再生能源使用比例 7 % 15 正向指标 

资源利用 

A4 土地资源产出率 5 万元/亩 20 正向指标 

A5 单位产品水耗 4 m3/t 0.5 逆向指标 

A6 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 5 % 90 正向指标 

A7 
工业固体废弃物（含危险废物）

处置利用率 
5 % 100 正向指标 

生态环境 A8 单位产品废水排放量 4 m3/t 0.2 逆向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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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低碳运行评价指标体系定性评价指标说明 

分类 一级指标 序号 二级指标 权重 指标说明 

定性评价 

（B） 

低碳运行技术 

B1 节能减碳技术 12 

企业/工厂采用浮选分离、色选分离、磁选分离等预

处理技术、使用弥散式蓄热双烧嘴取代直喷式烧

嘴、实施余热回收利用、灰渣资源化利用等。每项

可得3分，本指标最高为12分。 

B2 清洁运输 7 
企业/工厂每采购一辆新能源货车、叉车替换燃油

车得1分，本指标最高为7分。 

B3 设备及工艺优化 6 

企业/工厂废金属熔炼设备优化、采用金属溶液直

供工艺、安装重点设备能耗监测实时调控等，每项

可得3分，本指标最高为6分。 

低碳管理能力 

B4 绿色制造体系 10 
企业/工厂每完成1个产品碳足迹认证得4分，每完

成1个产品碳足迹核算得2分。本指标最高为10分。 

B5 绿色低碳品牌建设 7 

企业/工厂获得国家级相关荣誉得5分，省部级相关

荣誉得3分，市级相关荣誉得2分，区县级相关荣誉

得1分。本指标最高为7分。 

B6 智慧低碳管理 8 

企业/工厂建立智能信息化管理系统、建立能源和

温室气体排放台账、编制年度碳排放核算报告、低

碳管理目标追踪、每年度开展员工低碳培训等。每

项可得2分，本指标最高为8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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